
71www.xinminweekly.com.cn

培训企业和整个行业都不会吃亏。

赵志群认为，在职业教育领域，

行会是把关人。国家把执行法律的

具体工作交给行会。允许不允许企

业招生、学习过程的管理、职业资

格考试和认证等，都由行会制定规

则并实施管理。同样在德国，只有

具有理发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才可

以开理发店，任何一家理发店都可

以保证达到本行业的基本水准。

再比如在德国，企业之间互不

“挖墙脚”是一个历来沿袭的行规。

学徒在企业学习多年，深受企业文

化的熏陶，这本身就是认同感建立

的过程。加之，德国企业一般分布

在小镇集聚区，员工如果换企业，

就等于要换住的地方，成本较高。

企业如果选择了一个学徒工，在他

身上投资，会希望他能长久为企业

或行业服务，自然也会善待学徒工。

反之亦然，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

程。

当然，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只

靠教育制度的改革，它还需要大的

文化环境，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德国、

瑞士这些职业教育比较成功的国家，

往往都有深厚的手工业传统和一脉

相承的工业文化。“在莱比锡的巴

赫博物馆，人们在纪念巴赫的同时，

也在怀念为巴赫制作提琴的工匠大

师。”赵志群举了个例子。

在我国江浙和广东一带，改革

开放以后，工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

展，原因也在于合适的政策环境与

手工业的文化传统。但是从整体上

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注重学历和知

识的国度。要想发展实体经济和职

业教育，需要全社会的观念更新，

需要在整个社会建立敬畏技术、尊

重工匠的文化。

行业协会主导 

德国的“双元制”里，企业的

作用是特别突出的。要什么人、学

什么、怎么学、如何考试，主要是

企业说了算，教育资金投入也是企

业一方拿大头。那么，德国企业为

什么愿意承担这么多的职业教育责

任呢？中国的企业为什么总有一种

怕被“挖墙脚”的担忧？

匡瑛告诉《新民周刊》，在德国，

承担培训的企业通常要经过严格遴

选，《职业教育法》规定哪些企业

具有培训资质，一般是中大型企业。

这一类企业认为，从经济利益上算

账，企业不吃亏。

学徒三年，学生从学习基础专

业知识技能，到创造一些效益，第

三年创造的价值基本与正式工人差

不多。尽管这三年里，企业需要支

付学徒津贴，但总体投入不高，通

过学徒工作还能收回培训成本。更

重要的是企业由此获得了高质量的、

双方都有认同和承诺的新生劳动力。

反观国内，目前多数民营企业

实力还不强，尚处于为生存而拼搏

阶段，一些国企因为管理模式等问

题，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缺乏

长远打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原所长赵志

群表示，有些企业想搞校企合作，

但企业和学校谈不拢。职业院校的

教学一般在第三年才学专业课，与

企业实践脱节；但企业希望学生尽

早到企业学习，建立归属感，否则

留任率很低，企业愿意投入培训的

意愿，也会相应降低。

针对这一问题，不同国家有不

同的解决办法。比如在荷兰，行会

制度在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行业

协会是企业的自我管理机构，是行

业标准的制定者。企业把经费统一

交到行业组织，提供学徒培训的企

业用大家的钱培养人才。即使人被

别的企业挖走，只要在行业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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